







岳临环评[2025]2号

[bookmark: _Hlk504140001]湖南东祥油脂有限公司长塘分公司年产4500吨米糠毛油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湖南东祥油脂有限公司长塘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湖南东祥油脂有限公司长塘分公司年产4500吨米糠毛油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市场发展情况，你公司依托现有的3000t/a米糠毛油生产线，拟在原址上对现有项目进行改扩建，本项目总投资4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主要改扩建内容为：对生产设备进行优化更新增加产能,同时对其配套设施进行同步扩建或改造；新建一台8t/h生物质锅炉（原有4t/h生物质锅炉淘汰），锅炉燃料使用成型生物质颗粒；主要产品（米糠毛油）产能由现有3000t/a扩大到4500t/a；完善配套环保设施，新建事故应急池（100 m3）、危废暂存间（10m2）、锅炉废气系统（多管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喷淋塔）。扩建后项目主要原辅材料、生产工艺保持不变，不新增用地，其他主体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辅助工程等均依托现有。
根据湖南坤榕环境评估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专家审查意见及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湖南东祥油脂有限公司长塘分公司年产4500吨米糠毛油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临环事评估[2025]2号），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在建设和运营中，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环境风险可控，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规范建设各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收集除尘处理后外排，主要产尘设施、工序应设置于生产车间内，尽量采取封闭式作业并提高废气收集、处理效率，加强厂区内绿化，确保废气无组织排放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中表A.1排放限值要求。筛选、制粒、谷壳风送工序产生的含尘废气分别经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浸出冷凝废气经冷凝回收系统处理，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后，筛选、制粒工序产生的含尘废气共用1根20m高排气筒（DA002）外排；谷壳风送工序产生的含尘废气由20m高排气筒（DA004）外排；浸出冷凝废气由20m高排气筒（DA003）外排；生物质锅炉烟气经多管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喷淋塔处理，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中燃煤锅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后，由 35m高烟囱（DA001）外排。
2.固体废物管理工作。严格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规范建设固体废物暂存间，建立健全固体废物管理台账。锅炉炉渣、除尘器收尘、废布袋、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谷壳、锅炉除尘沉渣、废包装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经收集后综合利用或规范处理；废润滑油暂存危废暂存间后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管理台账，严格操作规程，规范排污口建设，落实企业自行监测、排污许可要求，完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做好非正常工况下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bookmark: _GoBack]4、总量控制。现有项目已取得总量指标为：SO20.9t/a、NOx2.0t/a，项目改扩建后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SO21.632t/a、NOx1.836t/a，已有的NOX 总量能满足需要，SO2须购买总量指标为0.732t/a，通过排污权交易的方式获得；VOCs≤1.95t/a 。
5、其余仍执行岳环评[2020]66号中的相关要求。
三、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2月17日







